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

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1991 年 6 月 18 日国家税务局发布）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

向调节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十

七条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暂行条例》第二条所说投资方向调节

税的纳税人，是指用各种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各

级政府、机关团体、部队、国营企业事业单位、集体

企业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单位和

个人。

各种资金包括：国家预算资金、国内外贷款、借

款、赠款、各种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和其它资金。

第三条  《暂行条例》第二条所说的固定资产投

资，是指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

资、更新改造投资、商品房投资和其它固定资产投

资。

第四条  基本建设项目与更新改造项目、楼堂馆

所与一般房屋建筑的划分，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

行。

第五条  《暂行条例》第三条所说的单位工程，

是指《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目税率表》中所列

的工程。

第六条  《暂行条例》第四条所说的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实际完成的投资额，包括：建筑安装工程投

资、设备投资、其它投资、转出投资、待摊投资和应

核销投资。

第七条  基本建设项目，按其实际完成投资总额

计税：更新改造项目，按其建筑工程实际完成投资额

计税；其它固定资产投资，按其实际完成投资总额计

税。

第八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经税务机关核定后按计

划部门下达的项目计划工作量预征，年度终了后按项

目统计实际完成投资额进行结算，项目竣工后按实际

完成投资额的财务决算数进行清算，多退少补。

第九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的综合性费用，应

按项目主体工程中的单位工程税率计税。

第十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和投资项目银行贷款建

设期利息应计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并应在年度固定

资产投资计划中单独列明，并在税务机关预征、结

算、清算投资方向调节税核定税额时，事先予以扣

除。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各单位工程投资

的适用税目、税率和应纳税额，由省级计委（计经

委）在汇总计划时审核，省级税务机关根据《暂行条

例》的规定核定。

第十二条  纳税人应按照下列规定程序办理纳税

手续：

（一）纳税人应在收到有权机关批准的年度固定

资产投资计划或其它建设文件 30 日内，到建设项目

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同时，到税务机关

（或代扣代缴单位）办理纳税申报手续。

（二）纳税人按照税务机关核定的税额、规定期

限和填发的专用缴款书，就地到银行预缴投资方向调

节税，或向委托代扣代缴单位办理纳税手续。

（三）纳税人一次缴清全年税款有困难的，可按

税务机关核准的期限，办理分期的纳税手续。

（四）纳税人按规定预缴税款或办理纳税手续

后，持纳税凭证到计划部门办理领取投资许可证手

续。

（五）纳税人在办理纳税手续过程中，应按规定

向税务机关报送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文件、会计报表和

有关资料。报送的具体期限，由当地税务机关确定。

（六）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年度结算和项目竣工清

算以及其它事项，按税务机关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的代扣代缴管理办

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确

定。

第十四条  纳税人安排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或安排各种形式的国内联合投资项目，应在项目所

在地由建设单位负责办理纳税手续和缴纳税款。

对上述项目应缴纳的投资方向调节税，由项目所

在地税务机关就地征收。个别项目不宜在所在地征收

的，由上级税务机关确定征收地点。

第十五条  代扣代缴单位应按照税务机关的委托

代扣代缴通知书和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地扣缴税款，并

划转金库，税务机关按规定支付手续费。未按规定扣

缴税款而造成漏欠税的，由代扣代缴单位负责补缴税

款。

第十六条  纳税人未按规定提供固定资产投资计

划文件、会计报表和有关纳税资料的，税务机关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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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

纳税人未如实申报建设项目实际完成投资额的，

税务机关根据有关规定商有关部门核定其完成投资额

和应缴税款，并可对纳税人处以应缴税额 1倍以内的

罚款。

第十七条  《暂行条例》第十一条所说的计划外

建设项目投资和以更新改造为名进行的基本建设项目

投资，其鉴别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有关部门确

定，税务机关可按此直接征税。

第十八条  根据《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投

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管理，除本实施细则规定的外，

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

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的税务登记表、纳税

申报表、专用缴款书和纳税凭证的格式，由国家税务

局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

务局印制。

第二十条  为了保证投资方向调节税征管工作的

业务经费需要，可从所收投资方向调节税税款中按规

定比例提取，专项用于税务和计划部门征管工作经费

开支。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国家税务局负责解

释。

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与《暂行条例》同时施

行。

私营企业登记程序

（1991 年 7 月 20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 8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登记管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

行办法》（以下简称《施行办法》）及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程序。

第二条  私营企业依照本程序办理登记，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依照本程序对私营企业进行登记。

第二章  开 业 登 记

第三条  符合《施行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人员申

请开办私营企业，应当到企业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办理开业登记，填写《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

书》和《私营企业负责人履历表》。

第四条  私营企业办理开业登记应当向企业所在

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下列文件、证明：

（一）申请书。申请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开办企

业的宗旨、条件、可行性分析等。

合伙企业还应提交符合《施行办法》第九条第

（五）项规定的合伙协议书，有限责任公司还应提交

符合《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公司章程。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凡申请开办私营企业的

人员，必须出具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并提交相应证

件：

（1）城镇待业人员应提交待业证明；

（2）个体工商户应提交营业执照；

（3）辞职、退职人员应提交原单位出具的辞

职、退职证明；

（4）离休、退休的科技人员应提交离休、退休

证明和资格证书；

（5）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应提交停薪留职协议

书和资格证书；

（6）企事业单位的离休、退休人员应提交离

休、退休证明和原工作单位的批准文件；

（7）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人员，应按规定提交

有关证明。

没有颁发居民身份证的农村村民应提交户籍证

明。

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还应提交其他合伙人或

投资者的身份证明。

（三）场地使用证明：

（1）自有私房应提交房产证明；

（2）租用房屋、场地，应提交房屋、场地租赁

合同，有关房、地产证明及房管部门许可使用证明；

（3）使用土地应提交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文

件。

（四）资金证明。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提交具有验

资资格的机构出具的证明资金真实性的验资证明。

（五）与拟雇用者签订的协议或雇工意向书。

（六）其他有关文件、证明。

第五条  申请从事国家有专项规定的行业或品种

的生产经营，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提交有关部门的审

批文件。

第六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接到申请人填写的

《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和《私营企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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